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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崔洪英

本报 9 月 20 日热线消
息 大四学生小丁通过网
络找到一份手工兼职的工
作，并被要求交押金 20 0
元。但对方却以产品不合格
为由屡屡退货，小丁不得已
放弃工作，却被告知因单方
毁约押金不能退回。律师提
醒：目前正逢大中专毕业生
求职高峰，找工作时要警惕

“押金”陷阱。
9 月初，刚刚读大四的

小丁在网上看到一家十字
绣加工店招聘兼职手艺工，
报酬视十字绣面积而定。小
丁觉得大四的课程少，便报
了名。对方以邮寄原材料为
由，要求小丁交 200 元押
金，虽然小丁对此提出了质
疑，但对方表示一直以来都
按此规则招聘。可让小丁没
想到的是，她绣的十字绣总
是得不到对方的认可，并因
各种理由屡遭退货。无奈之
下，小丁提出辞职，可对方

却以求职者单方解约而拒
绝退还押金。钱没赚到，反
而赔上了押金，这让小丁很
委屈。由于是兼职，小丁没
有与对方签订书面协议或
劳动合同，她也不知该如何
讨回公道，只有自认倒霉。

2008 年实施的《新劳
动合同法》中明文规定，用
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要
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
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
物。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
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
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创序律师事务所的张
律师提醒，不少求职者尤其
是应届毕业生往往因经验
不足而又急于找工作，遭遇

“押金”陷阱。张律师建议，求
职时一定要与用人单位签
订劳动合同，以保障自己的
合法权益。一旦发生纠纷，
要及时向劳动部门投诉。

□记者 车少远

本报 9 月 20 日热线消息
8 月中旬，郯城县胜利乡南
新汪村村民杜俊汪经朋友介
绍花 10000 元买了位云南女
孩做儿媳，中介费 3000 元。事
后，因儿子不愿意接受这桩
婚事，杜俊汪便收此女为干

女儿，随后没过几天，“干女
儿”就不辞而别了。

杜俊汪说， 8 月中旬，
他经张庄村一朋友介绍，花
了 1 0 0 0 0 元 买 了 位 “ 儿
媳”，中介费 3000 元，此女
持有的户口本上名为李壮
回，系云南省盈江县人。将
李壮回领回家后给儿子介

绍，儿子觉得不满意。他便
收李壮回做了干女儿。

“期间，李壮回一直住
在我家，她和家人相处很
好，于是我打算给她许个婆
家， 9 月 14 日晚，我领她去
相亲，她觉得不太满意。 16
日晚饭后，她离家后至今不
见人。”杜俊汪说，不管怎

样，李壮回都是他的干女
儿，她一个女孩从云南来临
沂，真怕她一人在外面出
事，无奈之下他便去派出所
报案。

杜俊汪说，无论李壮回
是回老家还是继续住在他们
家，他都可以接受，只希望
她能平安。现在找不到人，

家人都为她担心。
据山东创序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子豪介绍，如果李壮
回是被拐卖，杜俊汪花钱买
人便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
罪。如果李壮回系自愿，则
对方收取的 10000 元可算作
彩礼，双方均不构成犯罪。

20 日下午 16 时，记者

联系了郯城县胜利乡派出
所。办案民警告诉记者，他
们 9 月 18 日接到杜俊汪的报
警，由于未查明案情原因，
对方收取的 10000 元现金不
好定性为彩礼或人口交易
费，因此案情性质不好确
定。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通讯员 沈 婷
□记 者 胡志英

本报 9 月 20 日热线消息
一名六年级学生过生日， 4
名同学前去庆祝， 5 人酒后
到村边的池塘里去游泳，两
少年不幸溺水死亡。日前，
郯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
他三名少年和池塘所在的村
委会对此事件共同承担 50%
的责任，赔偿死者家属经济
损失各 66702 元。

据法院审理查明， 6 月

13 日，郯城县六年级学生小
勇邀请小浩、小文、小超、
小震等四名要好的同学到其
家里聚会，庆祝他 12 岁生
日。中午， 5 名小伙伴在小
勇家共进午餐，席间他们喝
了三瓶啤酒。

饭后小伙伴们一起去村
东离家约 200 米的水塘里游
泳，小浩和小文下了水，其
他三人未下水。小浩和小文
二人不慎滑落深水处，小勇
试图下水拉他们俩上来，但
没有成功，眼看着水中的伙

伴挣扎着沉入水底，岸上的
三名少年十分害怕却又一筹
莫展。此时，有一名路人骑
摩托车经过，但他们没有拦
住。约一个小时后，三人就
各自回家了。当天夜里 23
时许，小浩、小文的尸体被
打捞上来。

事发后，小浩、小文的
父母认为其他三名孩子和水
塘所在的村委会对事故的发
生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于
是诉至法院索赔。

法院审理认为：村委会

对水塘存在的危险未尽到排
除安全隐患及告知防护的义
务，对孩子溺水死亡的事故
应负 30% 的责任；5 名孩子在
小勇家为其过生日，小勇的
父母监护不力，没有采取有
效措施阻止孩子们饮酒，致
使小浩、小文酒后游泳溺亡，
应承担 5% 的责任；其他三名
孩子在同伴落水时，因害怕
没有跑回家求援而是在岸边
等待观望，贻误了抢救时间，
应分别承担 5% 的责任。（文
中人名均系化名）

□记者 车少远

本报 9 月 20 日热线消
息 19 日上午 10 时许，通达
路与海关路交会处西侧，一
辆急速行驶的客车撞上前方
另一辆客车，前方客车遭撞
击后，又冲向前方一辆面包
车，面包车随后顶上一辆轿
车。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19 日上午 10 时 20 分，
记者赶到事发现场，二三十
名乘客正拎着大包小包从两
辆肇事客车上下来。右侧车
道内停着一辆悬挂“东海-临
沂”字样的客车，前方 5 米处
停着一辆临沭发往临沂的客
车，该辆临沭客车前方车头
顶着一辆面包车，面包车前
方紧贴着一辆轿车。四车均

有不同程度破损。
乘客胡先生说，他乘坐

东海发往临沂的客车，客车
一路急驶，路上曾有乘客建
议司机减速，但车速依然很
快。客车行至通达路与海关
路交会处时，客车猛然撞上
前方一辆客车，司机紧急刹
车，满车乘客东倒西歪的斜
躺在车厢内。

当时，两辆客车均满载
乘客，乘客和路过行人纷纷
谴责司机高速行驶的行为。

事发后，客车上的乘客
被转移到陶然换成中心乘
车。现场交警表示，司机驾车
应减速慢性，特别是客车司
机更应提高安全意识，不要
存在侥幸心理超车或赶一时
之快提速行驶。

□通讯员 鞠 晓 郑玉祥
□记 者 季善文

本报 9 月 20 日热线消
息 幼时因意外失去右臂，
一男子左手挂挡无证驾车长
达 7 年，9 月 18 日，这名男子
驾车从东营广饶长途行驶至
临沂，被值勤交警查获。

18 日 11 时许，河东交
警大队城区一中队民警在
东兴路红太阳路口开展酒
后驾驶专项整治行动中，发
现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牌号
为鲁 E296XX 的面包车车
速时快时慢，躲躲闪闪，形
迹可疑，民警遂示意该车停
靠路边接受检查。到了跟
前，民警看到驾驶人竟然是
一名无右臂的残疾人，不禁
惊出一身冷汗。当民警要求
驾驶人出示证件时，该男子
神情慌张，语无伦次，谎称

证件忘在家里了。
经进一步询问，这名男

子道出实情，他是东营市广
饶县人，姓吴，幼时因一次
意外被机器将右胳膊截肢，
因为身体残疾，不允许考取
驾驶证，但他平时做生意
需要用车，于是一开始自
己就偶尔开一开，后来熟
练 了 就 一 直 无 证 驾 车 上
路，见到交警躲着走。据
吴某介绍，从自己驾车这
七年来，从未被交警发现
过，他驾车时等车速慢下
来，侧着身子用左手挂档摘
档，时间久了已非常熟练，
也从未出过事。

因无证驾驶、车辆脱审
3 年，民警依法对吴某罚款
1200 元，同时，民警又专门
安排驾驶员帮助吴某将车
辆开进城，并一再嘱咐吴某
以后不要自己驾车。

13000元买的“干女儿”跑了！
所付现金是彩礼还是人口交易费？案情性质目前不好确定

两少年酒后溺亡 三酒友连带担责
未及时排除水塘隐患 村委被判担责 30%

□通讯员 邰迎峰
□记 者 李济华
□实习生 杨璐瑶

本报 9 月 20 日热线消
息 中秋节即将来临，为赶
商机，高新区一厂家在没有
任何卫生防护设施的情况
下，非法加工月饼牟利。17
日傍晚，根据群众举报，临沂
市质督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
员将该月饼加工窝点查处。

17 日傍晚，根据群众举
报，执法人员来到马厂湖镇
一处大门紧锁的农家院前，
经过近一个小时交涉，对方
才将大门打开。执法人员发
现，该窝点的原料库、加工车
间、包装车间和成品库混在

一起，无消毒、检验设备，也
没有防蝇防鼠措施。工人未
穿工作服，未带卫生手套，生
产条件根本不符合有关安全
标准。

执法人员发现，这家窝
点生产的产品使用了江苏省
一家月饼企业的产品外包
装，窝点负责人出示了江苏
企业的委托加工合同，却无
法出示营业执照、食品生产
许可证等合法手续。对江苏
企业的违法委托行为，执法
人员将向江苏质监部门发出
协查函，进行进一步调查。

质监执法人员当即查扣
了 600 箱月饼馅料，查封了 9
台加工设备。目前，此案正在
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四车连环追尾
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农家院产出“江苏造”月饼
质监人员当场查扣 600 箱月饼馅料

事发现场，肇事车有不同程度破损。

被查封的部分月饼产品。

工钱一分没赚到

赔上押金 200 元
律师：求职警惕押金陷阱

独臂开车七年

无证驾车被查
东营一男子惊出交警一身汗

灶街头广角镜灶


